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   晋江市人事局

晋人综[2010]32号


关于在全市事业单位中开展《科学发展观

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公共课培训的通知
各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和省、市《实施意见》，以及上级关于开展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部署，推进我市人才队伍建设，努力为海西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根据《福建省人事厅关于开展<科学发展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公共课培训的通知》（闽人发〔2009〕75号）和《泉州市委组织部、泉州市人事局关于在全市干部队伍中开展〈科学发展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公共课培训的通知》（泉人核〔2010〕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市事业单位中开展本项公共课培训与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市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二、培训内容

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内涵、本质、基本要求和重要意义，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意义，重点在全面学习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深刻领会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战略中所体现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从而增强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提升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培训方式

培训工作委托晋江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继续教育基地举办，采取集中培训、个人完成作业和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四、培训时间及地点

教育系统安排在7月-8月分期举办；卫生系统安排在8月分期举办；其他系统培训时间另行通知。每期3个半天。

培训地点：晋江大剧院

五、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0年6月22日-7月2日，由单位统一填写《科学发展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公共课培训班报名表（附后）一式一份（并附电子文档）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报名。地点：晋江市电力大厦裙楼六楼，联系人：小陈、小吴，联系电话：85690922。

六、其他事项

1、报名时应交培训费，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核定公务员培训和专业技术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的复函》（闽价费［2008］372号）规定的标准执行，其中：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人160元，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每人80元。培训教材统一使用原省人事厅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读本（每本28元），报名时由各单位根据需要订购。

2、培训结束后，经考试合格的，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将按中、高级72学时（包括专题讲座）、初级及管理人员42学时发给培训凭证，由各单位统一送交市人事局验证。根据教育培训文件规定，所有专业技术人员每任职周期内必须参加两门以上公共科目的培训，作为其评审、续聘、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科学发展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公共课培训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学习贯彻中央和我省关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精神的一项举措，认真抓好落实，保障受训对象参加培训学习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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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可到晋江人事网（www.jjrs.com.cn）“表格下载”栏目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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